电动汽车充电服务合作合同书
合合同编号：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牛快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达成一致，协议如下：
第一条合作内容：
1.1甲方为本项目土地的产权方，需提供包括不限于营业执照、土地证等相关资料。乙方需提供包括不限于营业执照、充电桩资质等相关资料。（以复印件为附件形式体现于本合同）
1.2项目名称：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充电桩项目
项目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院内安置“牛快充电动汽车充电系统”（以下简称：“该系统”）。
1.3 “该系统”设备的安装位置及情况：院内南墙地面上；
数量：直流60kw双枪充电桩8台。
1.4 乙方可通过该系统在甲方院内提供电动汽车充电服务。
第二条合同履行期限：
2.1 本充电服务合同合作期限：自2019年12月20日起至2025年12月19日止，共5年。
2.2合同期满如甲乙双方无变故则继续履行合同，双方协商合同年限。
第三条 合作方式：
3.1乙方负责充电系统的设施建设和运营维护，并承担一切费用；充电系统的车位由甲方提供，共计：16个专用充电停车位，乙方负责充电桩电力接入的施工和材料费用。
3.2甲方向乙方提供单独500kva箱式变压器，由乙方出资进行箱式变压器的维护，如箱式变压器出现故障无法使用、报废等，由乙方独自进行出资更换，产权归甲方。甲方协助乙方提供昌平区发改委备案及后续供电局申请所需资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产权单位许可证明等），由乙方负责进行备案及资料审批等相关事宜。
3.3为满足于院内及周边社区新能源电动车充电需求，甲乙双方约定按一般大工业尖峰谷平电价为依据作为结算价格（以供电局向甲方提供单据为准），电损（充电桩交直流转换比与电缆电损以实际测算得出数据，以双方盖章为准）与箱变基础费（以供电局向甲方提供单据为准）根据分成比例双方承担。此费用为运营费。
甲乙双方总分成收益计算方法：
总分成收益=服务费-电损费-基础费
电损费=（高压表数-充电桩表数）*电价
3.3.1 本项目充电服务费定价不得超出北京市发改委定价0.8元/度电（如需变价双方协商）。
3.3.2 乙方给甲方开通“云快充”平台账号（此账号仅限于查看无操作权限），以便于甲方查看查询平台订单对账等。
3.4 双方约定关于乙方未回收成本之前，甲方占15%充电服务费分成，成本回收之后甲方占50%充电服务费分成（乙方向甲方提供施工发票及相关设施发票复印件，经双方签章确认后作为乙方投资成本的依据，以合同附件形式体现）。
3.4.1 双方约定除充电服务费外额外收益（如广告、延时费），甲乙双方暂定各占50%，如需更改双方协商。
[bookmark: _GoBack]3.4.2 每月30日双方抄表，以高压侧电表为依据确认电费，根据供电局电费单据的单价和基础费，乙方向甲方缴纳电费及500kva箱式变压器应承担的基础费（此箱式变压器每年由乙方负责检测维护并出具检测维护报告）。
3.4.3甲乙双方以抄电表时间为准同时抄录“云快充”平台充电数据，核算每月充电服务费（运营上线前乙方向甲方支付预付电费金额：人民币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合同到期电费预付款由甲方向乙方退还）。乙方向甲方发送充电订单报表，双方确认后乙方向甲方支付服务费分成。
3.5支付及凭证：
3.5.1 乙方在电费、服务费及分成确认单签字后7个工作日内转账汇入甲方账户。甲方收款信息如下：
	收款单位名称：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财务联系人及电话：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南口支行
开户账号：0200 0116 1920 0038 050


3.5.2 甲方应在收到乙方汇款后7   个工作日内开具等额有效的发票给乙方。乙方开票信息如下：
	乙方单位名称：牛快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91110114MA01E5KEX7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金隅国际f座1101
	开户行：
账号：
财务联系人及电话：李艳碧010-64787790


3.5.3 如乙方未按时收到相应等额有效的发票凭证，乙方有权不支付下个付款周期的费用。
3.5.4如乙方不按时缴纳电费及服务费，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滞纳金（每天百分之五）。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3]3.6如遇甲方原因造成乙方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如甲方车场改造等），甲方应及时书面通知乙方将设备拆除、封存或转移，待甲方恢复正常营业后通知乙方安装复位。
第四条甲方权利和义务：
4.1 甲方同意配合乙方规划专用充电区域。
4.2 合作期限内，甲方承诺合作场地为充电车专用车位。
4.3 甲方有权对可能影响物业设施安全的行为提出改正意见或提出合理化建议。
4.4 甲方应协助乙方做好安装前的协调、准备工作，充电桩安装的顺利进行。包括但不限于提供临时供通电源供安装工程使用或日后运作电源，并保证在本合同履行期内，不会间断电源供应，以保证该系统正常运行。
4.5 甲方所提供的车位应满足乙方充电设施及配套设备正常运营，在未经过双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得终止、改变车位。
4.6 在本合同书有效期届满之前，除设备自身损坏，甲方不得对该系统的设施擅自进行移动、拆除或以其他方式进行变动。若由于甲方原因需移动充电设施及配套设备，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双方协商确定。
4.7 甲方须保证具有合作项目中涉及到的物业公共区域的管理权及收益权，并负责解决由此产生的纠纷。
第五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5.1 在本合同有效期，该系统将放置于本合同所约定的位置,但其所有权（包括系统下的所有知识产权）属于乙方。合同期满或本合同提前终止的情况下，乙方有权收回所有该系统设备（限期一个月内），如到期不移除由甲方处置，由此产生费用由乙方承担。
5.2 乙方负责在不影响甲方正常工作的状况下安装该系统设备及消防器材，以及对该系统作定期检查和维护。
5.3 该系统的维护保养工作由乙方负责，费用由乙方承担。
5.4针对于变压器使用及改造、充电桩建设、充电桩运营如出现供电局和其政府部门产生罚款由乙方承担。
5.5乙方需保证本系统合规、合法、安全、可靠的，对其系统设备负相应责任。
第六条合同的变更、中止与解除：
6.1 任何一方欲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应提前叁拾（30）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对方，并阐明理由，经对方书面同意后，方可对本合同及其附件进行变更或解除。
6.2 合同履行期限内，如甲乙双方其中一方权限发生变更，则变更方应提前叁拾（30）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对方，并协助对方与管理方等机构就合同后续事宜进行友好协商；如变更方届时已支付的相关费用超过变更方应收的金额，则对方应和新的管理方完成交接，如出现问题则由变更方承担一切责任。
6.3 若遇法定不可抗力之情形，使得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任一方可立即书面通知另一方，本合同即中止。因不可抗力导致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不属于违约行为。不可抗力情形消失后，本合同自动恢复履行。
6.4 若受国家政策影响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甲、乙双方可协商解除合同。
第七条争议解决方式：
7.1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由本合同的解释或履行而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任意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其他：
8.1 本合同签订后30自然日内充电桩投入运营。
8.2本合同期限届满时，若甲方对于合作所涉及的项目仍具有相应的管理权及其他权利，即甲方仍具备签订和履行本合同的资质和权利，则双方协商续签年限。
8.3 甲乙双方对于因履行本合同获得的对方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透露给任何第三方。
8.4 未尽事宜，经协商一致，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
8.5 双方确认本合同所确定的地址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所有通知和通讯应发往下列地址，直至一方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变更该地址。

	甲方公司名称：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文书送达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
收件人及电话：
物业部 18610116213/18610117349
	乙方公司名称：牛快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文书送达地址:北京金隅国际f座1101
收件人及电话：


[bookmark: Text43]8.5本合同壹式贰份，中文打印，涂改无效，在双方盖章后生效，双方各执壹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正文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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